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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３

、

２００５１３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９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９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９

人。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参会董事认真审议，

作出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

牌交易的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制定的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

易之方案。

有关上述方案的具体内容，以及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方案相关事项所发表的独立意见情况，请见公司于

本公告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文汇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丽珠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的

方案》和《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

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2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

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

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一）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根据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方案，全权负责该方案的具体实施；签署、

执行、修改、中止任何关联

／

连交易协议、顾问协议、投资协议、股份过户协议、上市协议，签署、执行、修改、中止

任何与本次方案有关的其他协议，委任财务顾问、保荐人、境内外律师、公司秘书、境外会计师、

Ｈ

股托管机构和

名义持有机构、作为与香港联交所主要沟通渠道之授权代表及其他与本次方案事宜相关的中介机构，通过及

签署验证笔记以及责任书，通过费用估算、发布正式通告，印刷上市文件，批准境内外申请文件以及在上述文

件上加盖公司公章，向保荐人、香港联交所以及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出具承诺、确认以及授权，以

及其他与本次方案实施有关的事项。

（二）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根据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方案，就本次方案事宜向境内外有关政府、

监管机构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注册非香港公司及有关商标及知识产权等手续；签署、执行、修改、

完成须向境内外有关政府、机构、组织、个人提交的所有必要文件；并做出其等认为与本次方案实施有关的必

须、恰当或合适的所有行为、事情及事宜。

（三）在不限制本议案上述第一点及第二点所述的一般性情况下，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

授权人士，根据香港联交所的有关规定，代表公司批准香港联交所上市申请表格即

Ａ１

表格（以下简称“

Ａ１

表

格”）的形式与内容，批准保荐人适时向香港联交所提交

Ａ１

表格，并于提交

Ａ１

表格时：

１

、代表公司作出以下载列于

Ａ１

表格中的承诺（如果香港联交所对

Ａ１

表格作出修改，则代表公司根据修改

后的

Ａ１

表格的要求作出相应的承诺）：

（

１

）在公司任何证券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期间的任何时间，遵守当时有效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的一切要求；

（

２

）如果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预期就上市申请进行聆讯审批的日期前，因情况出现任何变化，而导致

在此呈交的

Ａ１

表格或上市文件稿本中载列的任何资料在任何实质方面存有误导性，公司将通知香港联交所；

（

３

）在证券交易开始前，向香港联交所呈交《香港上市规则》第

９．１１

（

３７

）条要求的声明（《香港上市规则》附

录五

Ｆ

表格）；

（

４

）按照《香港上市规则》第

９．１１

（

１

）至

９．１１

（

３８

）条的规定在适当时间提交文件，特别是促使每名董事、拟担

任董事的人士（如有）、监事及拟担任监事的人士在上市文件刊发后切实可行地尽快向香港联交所呈交一份依

照《香港上市规则》附录五

Ｈ／Ｉ

表格并已正式签署的声明及承诺；及

（

５

）遵守香港联交所不时公布的刊发和通讯方面的程序及格式要求。

２

、代表公司按照

Ａ１

表格中提及的《证券及期货（在证券市场上市）规则》第

５

条和第

７

条的规定批准香港联

交所将下列文件的副本送交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存档：

（

１

）所有经公司向香港联交所呈递的文件（如

Ａ１

表格）；及

（

２

）公司或公司代表向公众人士或公司证券持有人作出或发出的某些公告、陈述、通告或其他文件（如公

司证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四）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根据境内外有关政府机构和监管机构的要求与建议，对经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公司新章程及其附件进行调整和修改（包括但不限于对章程文字、章节、条款、生效条件等进行调

整和修改），并在

Ｈ

股上市完毕后向商务、工商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备案等事宜；

（五）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根据政府机关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及有关批准文件，对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与本次方案相关的决议内容作出相应修改；

（六）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需要授权董事会有关人士全权具体办理与本次方案相关的事宜；

（七）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3

、审议通过《关于确定董事会授权人士的议案》

同意公司董事会在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境

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及挂牌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之后，授

权董事长朱保国先生或董事长所授权之人士行使该议案授予的权力，具体办理该议案所述相关事务及其他可

由董事会授权的与本次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及挂牌交易

有关的事务。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4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鉴于公司拟将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

而转为境外上市外资股，同意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5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Ａ＋Ｈ

）

＞

（草案）的议案》

鉴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拟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及挂牌交易，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在现行公司章程的基础上，参照《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

市的特别规定》、《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关于到香港上市公司对公司章程作补充修改的意见的函》、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拟定了《丽珠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Ａ＋Ｈ

）》（草案）。

本次审议的《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Ａ＋Ｈ

）》（草案）经股东大会通过、根据境内外监管机构的意

见进行必要修订、并经有权审批部门批准后，在本公司

Ｈ

股上市之日起生效。 在

Ｈ

股上市前，公司现行章程继续

有效。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6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

牌交易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根据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工作的需

要，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本次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

上市及挂牌交易相关决议的有效期为该等决议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第

１

、

２

、

４

、

５

、

６

项议案均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7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及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

求，由董事会作为召集人，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星期三）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主要议题如

下：

（

１

）《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

的方案的议案》

（

２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

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３

）《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

４

）《关于审议

＜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Ａ＋Ｈ

）（草案）

＞

的议案》

（

５

）《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

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以上全部议案互为条件，完整而不可分割，任何一个议案未能通过公司股东大会的表决，本次方案均停止

实施。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已于本决议公告日， 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文汇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

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３

、

２００５１３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及资料文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９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应参会监事

３

人，实际参会监事

３

人。 本次监事

会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

挂牌交易的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三、《关于审议

＜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Ａ＋Ｈ

）

＞

（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３

、

２００５１３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８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经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时间：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

间的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拱北桂花北路

１３２

号丽珠大厦二楼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以下简称“征集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征集投票具体事宜详见《丽珠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报告书》。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征集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

Ａ

股股东，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Ｂ

股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的

方案的议案》

２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

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３

、《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４

、《关于审议

＜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Ａ＋Ｈ

）（草案）

＞

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相

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上述议案有关内容已于本通知公告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

特别提示：由于本次方案属于《公司法》及《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对公司产生重大

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同时，本次方案涉及变更

Ｂ

股股东的权利，为保护

Ｂ

股股东权利，本

方案除正常股东大会程序外，另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公司将对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股东和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分别统计， 并须分别经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股

东和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本次方案。

以上全部议案互为条件，完整而不可分割，任何一个议案未能通过公司股东大会的表决，本次方案均停止

实施。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符合上述参会条件的公司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登记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１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

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持股凭

证；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和持股凭证。 （

２

）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

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２

、登记方式：可采用现场登记或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工作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５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广东省珠海市拱北桂花北路

１３２

号丽珠集团董事会秘书处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５１３

；

（

２

）投票简称：丽珠投票；

（

３

）投票时间：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４

）在投票当日，“丽珠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①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

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

元

）

总议案 总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

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

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的方案的议案

》

１．００

议案

２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境内上市外

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相关

事宜的议案

》

２．００

议案

３

《

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

３．００

议案

４

《

关于审议

＜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Ａ＋Ｈ

）（

草案

）

＞

的议案

》

４．００

议案

５

《

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

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５．００

③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如下：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④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

票；

⑤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

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

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

⑥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⑦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２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

出，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

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

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它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李如才、王曙光

联系地址：珠海市拱北桂花北路

１３２

号丽珠集团董事会秘书处

邮政编码：

５１９０２０

电 话：（

０７５６

）

８１３５８８８

传 真：（

０７５６

）

８８９１０７０

（二）会议费用：与会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及公告文件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０日

附件：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序号 表 决 议 案

表决意向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

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的方案的议案

》

议案二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境内上市

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

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

议案三

《

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

议案四

《

关于审议

＜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Ａ＋Ｈ

）（

草案

）

＞

的议案

》

议案五

《

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赞成”、“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项决议案，不得

有多项授权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决议案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

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决定对上述决议案或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决议案的投票表决。

委托人签名（单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报告书

重要提示

为了提高中小股东参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丽珠集团”或“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投票程度，维护中小股东权益，根据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

董事罗晓松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拟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有关议案向

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政府部门未对本报告书所述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任

何意见，对本报告书的内容概不负责，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一、征集人声明

本人罗晓松作为本次投票权的征集人，受独立董事王俊彦先生、杨斌先生的委托就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征集股东投票权而制作并签署本报告书。

征集人保证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保证不会利用本次征集投票权从事任何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欺诈行为。

本次征集投票权行动以无偿方式进行，本报告书在主管部门指定的报刊上发表，未有擅自发布信息的行

为。 本次征集行动完全基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责，所发布信息未有虚假、误导性陈述。 征集人本次征集投票

权已获得公司其他独立董事同意，征集人已签署本报告书，本报告书的履行不会违反《公司章程》或内部制度

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产生冲突。

二、公司基本情况及本次征集事项

１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ＬＩＶＺＯ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Ｃ．

公司中文名缩写：丽珠集团

公司英文名缩写：

ＬＩＶＺＯＮ ＧＲＯＵＰ

公司首次注册日期：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

公司注册资本：

２９５

，

７２１

，

８５２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４００４０００３２５７１

公司法定代表人：朱保国

董事会秘书：李如才

公司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拱北桂花北路

１３２

号

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丽珠集团、丽珠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１３

（

Ａ

股）、

２００５１３

（

Ｂ

股）

公司办公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拱北桂花北路

１３２

号丽珠大厦

邮政编码：

５１９０２０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６

）

８１３５８８８

公司国际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ｌｉｖｚｏｎ．ｃｏｍ．ｃｎ

电子信箱：

ＬＩＶＺＯＮ＿ＧＲＯＵＰ＠ｌｉｖｚｏｎ．ｃｏｍ．ｃｎ

２

、征集事项

由征集人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审议：

１

、《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

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的方案的议案》；

２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４

、《关于审

议

＜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Ａ＋Ｈ

）

＞

（草案）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

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的投票权。

３

、本委托投票权征集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三、本次股东大会基本情况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详细情况，详见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四、征集人基本情况

１

、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人为公司现任独立董事【罗晓松】先生，其基本情况如下：

罗晓松先生现年

３８

岁，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２０００

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会计学专业，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２

年任

万基集团深圳好一生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财务主管，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５

年任丽斯达日化 （深圳）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２００５

年起任深圳市长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部门经理至今。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

、征集人目前未因证券违法行为受到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３

、征集人与其主要直系亲属未就本公司股权有关事项达成任何协议或安排；其作为本公司独立董事，与

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以及与本次征集事项之间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

五、征集人对征集事项的投票

征集人作为本公司独立董事，出席了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并且对

《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的方案的

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

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

公司的议案》、《关于审议

＜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Ａ＋Ｈ

）

＞

（草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

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投了赞成

票。

六、征集方案

征集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制定了本次征集投票权方案，其

具体内容如下：

（一）征集对象：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Ｂ

股股东。

（二）征集时间：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

（三）征集方式：采用公开方式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公告

进行委托投票权征集行动。

（四）征集程序和步骤：

１

、 按本报告附件确定的格式和内容逐项填写 《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以下简称 “授权委托

书”）。

２

、向征集人委托的公司董事会秘书处提交本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本次征集委托投票权

由公司董事会秘书处签收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包括：

（

１

）委托投票股东为法人股东的，应提交：

①

现行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②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③

授权委托书原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如系由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则须同时提供经公证的法定代

表人授权书）；及

④

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⑤

登记日下午收市后持股清单（加盖托管证券公司营业部公章的原件）。

（注：法人股东按本条规定提交的所有文件应由法定代表人逐页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

２

）委托投票股东为个人股东的，应提交：

①

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②

授权委托书原件；及

③

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④

登记日下午收市后持股清单（加盖托管证券公司营业部公章的原件）。

（注：请股东本人在所有文件上签字）

（

３

）授权委托书为股东授权他人签署的，该授权委托书应当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将公证书连同授权委托书

原件一并提交，由股东本人或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不需要公证。

３

、委托投票股东按上述第

２

点要求备妥相关文件后，应在征集时间内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采取专人

送达或挂号信函或特快专递方式送达本报告书指定地址；采取挂号信函或特快专递方式的，以本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签署回单视为收到。

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送达单位的指定地址如下：

地址：珠海市拱北桂花北路

１３２

号丽珠大厦

９

楼丽珠集团董事会秘书处

邮政编码：

５１９０２０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６

）

８１３５８３９

、

８１３５９９３

传 真：（

０７５６

）

８８９１０７０

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注明委托投票股东的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并在显著位置标明“独立董

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五）委托投票股东提交文件送达后，见证律师将对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提交的上的文件进行形式审核。

经审核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将由见证律师提交征集人。 股东的授权委托经审核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为有效：

１

、已按本报告书征集程序要求将授权委托书及上述所列示的文件送达指定地点；

２

、在征集时间内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

３

、股东已按本报告书附件规定格式填写并签署授权委托书，且授权内容明确，提交相关文件完整、有效；

４

、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与股东名册记载内容相符。

（六）股东将其对征集事项投票权重复授权委托征集人，但其授权内容不相同的，股东最后一次签署的授

权委托书为有效，无法判断签署时间的，以最后收到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

（七）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征集人后，股东可以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八）经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出现下列情形的，征集人可以按照以下办法处理：

１

、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后，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

集人的授权委托，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２

、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征集人以外的其他人登记并出席会议，且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

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３

、股东应在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对征集事项的投票指示，并在同意、反对、弃权中选其中一项，选

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授权委托无效。

七、特别提示

由于征集投票权的特殊性，见证律师仅对股东根据本报告书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进行形式审核，并不对授

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上的签字和盖章是否确为股东本人签字或盖章进行实质审核，符合本报告书规定形式要

件的授权委托书和相关证明文件将被确认为有效。 因此，特提醒股东注意保护自己的投票权不被他人侵犯。

征集人：罗晓松

二Ｏ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附件：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公司作为委托人确认，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前已认真阅读了征集人为本次征集投票权制作并公告

的《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报告书》全文、《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其他相关文件，对本次征集投票权等相关情况已充分了解。 在现场会议报到

登记之前，本人

／

本公司有权随时按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报告书确定的程序撤回本授权委托书项下对征集人的

授权委托，或对本授权委托书内容进行修改。

本人

／

本公司作为授权委托人，兹授权委托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罗晓松先生作为本人

／

本公

司的代理人出席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委托书指示对以下会议

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本人

／

本公司对本次征集投票权事项的投票意见：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向

同意 弃权 反对

１

《

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

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的方案的议案

》

２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境内上市外

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相

关事宜的议案

》

３

《

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

４

《

关于审议

＜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Ａ＋Ｈ

）

＞

（

草案

）

的议案

》

５

《

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

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说明

：

此委托书表决符号为

“

√

”，

授权委托人根据本人意愿

，

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同意

、

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划

“

√

”，

三者中只能选其一

，

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

，

则视为无效委托

。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签署日期：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注：本表复印有效）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１３

、

２００５１３

� � �股票简称：丽珠集团、丽珠

Ｂ

� � � �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方案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方案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方案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方案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其他政府机关、机构对本次方案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

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公司的境内上市外资股（

Ｂ

股）转换上市地后，该等转换上市地的股份将适用香港的上市、交易及结算等

规则，深交所的上市规则、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则规定不再适用，中国结算公司登记结算规则等相关规则规定不

再适用。 本公司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适用的相关规则保持不变。

本次方案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方案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

自行负责。投资者若对本方案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投

资者也可向公司进行咨询，咨询电话：（

０７５６

）

８１３５８８８

。

本方案有中英文两种文本，在对两种文本的理解上发生歧义时，以中文文本为准。

重大事项提示

一、方案内容要点提示

（一）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的总股本为

２９５

，

７２１

，

８５２

股，其中，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总计

１８３

，

７２８

，

４９８

股，境内上市外资股（

Ｂ

股）总计

１１１

，

９９３

，

３５４

股。 本次方案拟将已发行的

Ｂ

股转换上

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变更为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 本

次方案不涉及发行新股事宜。

为充分保护

Ｂ

股股东的合法权益， 并为实施本次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

板上市及挂牌交易之目的，公司将安排第三方向全体

Ｂ

股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原持有公司

Ｂ

股股份的投资者，

可在指定时间选择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以将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

Ｂ

股出售给提供现金选择权的第三方；也可

选择继续持有并保留至股票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其继续持有的

Ｂ

股股份性质将变更为

Ｈ

股。

在现金选择权实施的相关公告公布的申报期内， 拟行使现金选择权的

Ｂ

股股东可按规定的方式及程序申

报现金选择权。 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交易的股份必须具有足够的流通性，《香港上市规则》要求寻求上市的股份

必须存在一个公开市场。 如果现金选择权行权比例过高导致流通性过低、公众持股量不足，公司可能无法满足

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要求。

《香港上市规则》规定，包括但不限于：

（

１

）无论任何时候公众人士持有的股份须占发行人已发行股本至少

２５％

。

若发行人拥有一类或以上的证券，其上市时由公众人士持有的证券总数必须占发行人已发行股本总额至

少

２５％

；但正在申请上市的证券类别占发行人已发行股本总额的百分比不得少于

１５％

，上市时的预期市值也不

得少于

５

，

０００

万港元。如发行人预期上市时市值超过

１００

亿港元，则香港联交所可酌情接纳发行人上市时由公众

人士持有的证券总数占发行人已发行股本总额的比例为介乎

１５％

至

２５％

之间的较低百分比。

（

２

）持有有关证券的公众股东须至少为

３００

人。 持股量最高的三名公众股东实际持有的股数不得占证券上

市时公众持股量逾

５０％

。

目前，公司

Ｂ

股总数为

１１１

，

９９３

，

３５４

股（占总股本

３７．８７％

），扣除非公众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健康元之香港全

资子公司天诚实业所占

Ｂ

股

５０

，

６６０

，

０５２

股后，

Ｂ

股公众持股数为

６１

，

３３３

，

３０２

股（占总股本

２０．７４％

）。公司拟向香港

联交所申请公众持股量不低于

２０％

的豁免。

公司非公众股股东天诚实业、 公司公众股股东高瓴基金 （持有

Ｂ

股

１０

，

７６７

，

７７７

股） 和由第一上海代持的

ＳＵＮＬＩＳＥ ＰＡＬＡＣ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ＳＵＮＰＬ

”，持有

Ｂ

股

１０

，

１０６

，

５６０

股）已承诺放弃行使现金选择权并在公司

董事会方案公布至现金选择权实施完成前不购买或出售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包括

Ａ

、

Ｂ

股）。根据目前公司

Ｂ

股公

众持股量以及承诺放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

Ｂ

股数量， 为本次方案提供现金选择权的第三方

Ｈｉｌｌｈｏｕｓ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及

其控制的基金（下称“高瓴资本”）、国信证券（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国信（香港）资管”）已承诺提供合

计

１２

亿港元的行权资金。

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 本方案中的现金选择权将不予实施， 方案终止，

Ｂ

股将继续于深交所

Ｂ

股市场交

易：（

１

）香港联交所未批准公司公众持股量不低于

２０％

的豁免申请；（

２

）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导致前三名公众股

东的合计持股比例超过公众持股量的

５０％

或在香港开户的境外公众股股东人数少于

３００

人；（

３

） 本方案未获得

所需要的股东大会批准或中国证监会、香港联交所及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的核准或批准（如需）。

若申报期结束后并未出现上述情况，现金选择权将进行清算交收。 即于申报期内有效申报的

Ｂ

股股东将获

得由现金选择权提供方按本方案中约定的价格支付的现金对价， 具体行权价格在公司

Ｂ

股股票停牌前一交易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收盘价

２８．３０

港元

／

股的基础上溢价

５％

，确定为

２９．７２

港元

／

股。

公司

Ｂ

股股东现金选择权方案的详细安排（包括但不限于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现金选择权申报和结算的

方法等）将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二）对于不活跃账户持有的

Ｂ

股股份，如未申报或未有效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将会在本方案通过所有审

批程序并实施完成后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

现金选择权方案实施完成后，全体

Ｂ

股股东持有的

Ｂ

股股份，将由公司董事会授权的名义持有人代表全体

Ｂ

股股东适时在指定的香港合资格券商开立

Ｈ

股账户 （该账户仅用于为投资者办理代理交易和登记结算使用），

同时将托管公司

Ｈ

股股份及办理相关事项（具体操作细则及相关方的权利义务安排将另行公告）。

资料齐全的境外投资者在公司

Ｈ

股完成登记后，可将其所持

Ｈ

股股票转出至自身已有的

Ｈ

股账户；也可向

香港合资格券商或其他境外证券公司申请开立独立的

Ｈ

股账户， 并将其所持

Ｈ

股股票转出至新开立的

Ｈ

股账

户。

（三）若本方案成功实施完毕，公司股票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后，

Ｈ

股股东可以根据自身所处

情况及自愿原则，在符合法律法规和交易规则的前提下，选择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或境外证券公司交

易系统进行交易活动。 其中，非境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可按一般

Ｈ

股交易规则买入或卖出本公司

Ｈ

股股票。

境内投资者和境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未来的交易操作方式除股票交易代码发生变更外基本保持不变（变更

后的股票交易代码将另行公告），但受相关法规或规则限制仅拥有持有或卖出本公司

Ｈ

股股票的权利，其卖出

本公司

Ｈ

股所得资金将被及时汇回中国境内。若以后相关法律法规允许境内居民认购境外股票，上述境内投资

者和境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将可以通过合资格券商买入或卖出本公司

Ｈ

股股票。

在境内居民能够认购境外股票之前，或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交易的

Ｈ

股被完全售出之前，公司将

慎重面对部分

Ｈ

股账户交易权利受限这一客观事实，在处理一些相关的重大事项如配股时，充分考虑各类投资

者参与权利的公平性。

（四）公司将根据《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

备条款》、《关于到香港上市公司对公司章程作补充修改的意见的函》（“证监海函 ［

１９９５

］

１

号”）、《关于进一步促

进境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并参照《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２００６

年修订）》、《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的相关要求，起草《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Ａ＋Ｈ

），并提请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公司章程》（

Ａ＋Ｈ

）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在公司

Ｈ

股上市

之日起生效。 公司于

Ｈ

股上市后，将依据该《公司章程》（

Ａ＋Ｈ

）规定的情形召开类别股东会议。 在

Ｈ

股上市前，公

司现行章程继续有效。

（五）本次方案的关键时间节点如下，其中有关现金选择权的详细时间安排及操作程序将另行公告。

时点 事项

Ｔ

日

１

、

公告董事会决议及本次方案相关文件

２

、

发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３

、

公司

Ａ

股及

Ｂ

股股票复牌

Ｔ＋５

日 股东参加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Ｔ＋２０

日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本次方案相关议案

Ｔ＋２１

日 公告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注

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聆讯

１

、

香港联交所原则上批准

Ｈ

股股票上市

２

、

Ｂ

股股票停牌

（

此前一日为

Ｂ

股股票最后交易日

）

Ｂ

股现金选择权实施

刊登

Ｂ

股现金选择权实施结果公告

取得香港联交所正式批准

Ｈ

股上市的批准函

丽珠集团

Ｈ

股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交易

注：由于本次方案尚需经过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的核准或批准，相关法律程序的履行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导致上述时间表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二、相关风险及事项提示

（一）方案未获批准的风险

公司董事会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本次方案及相关事宜，但本方案尚需经过以下授权及批准：

１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议案，并同时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股东和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２

、公司就

Ｂ

股作为存量股票申请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事宜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相

关文件并取得核准；

３

、公司就

Ｂ

股作为存量股票申请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事宜向香港联交所报送相

关文件并取得批准；

４

、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的核准或批准（如需）。

若本次方案未能取得上述任何一个或任何其他相关的政府部门或机构的核准或批准，则本次方案终止，

Ｂ

股将继续于深交所

Ｂ

股市场交易。

（二）现金选择权相关风险及与此相关的方案终止风险

本次方案将由第三方向全体

Ｂ

股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公司现有

Ｂ

股股东中天诚实业、高瓴基金及

ＳＵＮＰＬ

已承诺放弃行使现金选择权。 《香港上市规则》规定，上市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必须由公众人士持

有。

目前，公司

Ｂ

股总数为

１１１

，

９９３

，

３５４

股（占总股本

３７．８７％

），扣除非公众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健康元之香港全

资子公司天诚实业所占

Ｂ

股

５０

，

６６０

，

０５２

股后，

Ｂ

股公众持股数为

６１

，

３３３

，

３０２

股（占总股本

２０．７４％

）。公司拟向香港

联交所申请公众持股量不低于

２０％

的豁免。

公司非公众股股东天诚实业、 公司公众股股东高瓴基金 （持有

Ｂ

股

１０

，

７６７

，

７７７

股） 和由第一上海代持的

ＳＵＮＬＩＳＥ ＰＡＬＡＣ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ＳＵＮＰＬ

”，持有

Ｂ

股

１０

，

１０６

，

５６０

股）已承诺放弃行使现金选择权并在公司

董事会方案公布至现金选择权实施完成前不购买或出售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包括

Ａ

、

Ｂ

股）。根据目前公司

Ｂ

股公

众持股量以及承诺放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

Ｂ

股数量，为本次方案提供现金选择权的第三方高瓴资本和国信（香

港）资管已承诺提供合计

１２

亿港元的行权资金。

公司

Ｂ

股股东须在申报期内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有效申报的

Ｂ

股股份可以获得由现金选择权提供方按本

方案中约定的价格支付的现金对价，未在规定期间内申报的现金选择权将作废。 具体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

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现金选择权申报和结算方法将另行公告。 若投资者未参与申报现金选择权或申报无效，

其所持

Ｂ

股股份将会在本方案通过所有审批程序并实施完成后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及挂牌交易。

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 本方案中的现金选择权将不予实施， 方案终止，

Ｂ

股将继续于深交所

Ｂ

股市场交

易：（

１

）香港联交所未批准公司公众持股量不低于

２０％

的豁免申请；（

２

）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导致前三名公众股

东的合计持股比例超过公众持股量的

５０％

或在香港开户的境外公众股股东人数少于

３００

人；（

３

） 本方案未获得

所需要的股东大会批准或中国证监会、香港联交所及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的核准或批准（如需） 。

（三）投资环境不同的风险

Ｂ

股市场和

Ｈ

股具有不同的交易特点（包括成交量和流通性）及投资者基础，包括零售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的参与程度有所不同。 由于此等差异的存在，公司

Ｂ

股和

Ｈ

股的交易价格未必相同，公司亦无法保证公司日后

Ｈ

股的价格将高于或等于

Ｂ

股转换上市地前的价格。 同时，公司

Ａ

股价格的波动也有可能对公司

Ｈ

股的价格造成

影响，而公司

Ｈ

股价格的波动亦可能对公司

Ａ

股的价格造成影响。

（四）方案实施时间不可控的风险

本次方案的实施尚需经过以下授权或批准， 经包括

Ｂ

股股东在内的丽珠集团股东大会审议并分别经出席

股东大会的全体股东和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经中国证监会、香港联交所及其他相关

政府部门和机构（如需）核准或批准。 上述法律程序履行时间存在的不确定性将导致本次方案的执行时间存在

不可控的风险。

（五）交易不便的风险

本次方案实施后，未来仍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进行交易的投资者，其交易操作方式相比原交易

Ｂ

股

时基本保持不变，但仍存在交易股票代码变更等带来的交易不便风险。

（六）交易系统风险

未来公司股票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成功后， 原

Ｂ

股投资者可以根据自身所处情况及自愿原

则，在符合法律法规和交易规则的前提下，选择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或境外证券公司交易系统进行

Ｈ

股

交易活动。 由于之后使用的

Ｈ

股交易系统与之前使用的

Ｂ

股交易系统可能存在差异，且新的交易系统可能涉及

境内外的多个环节，投资者可能面临与之前不同的交易系统风险。

（七）交易费用增加的风险

本次方案实施后，未来仍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进行交易的投资者，仍需要向境内证券公司支付相

应的佣金，并需同时承担

Ｈ

股的所有交易费用；除此之外，投资者还需承担

Ｈ

股市场的一些特殊交易费用，包括

登记及过户费、代收股息费和代收红股费等。

未来仍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进行交易的投资者，将在香港售出股票后所得款项，由指定的香港合

资格券商汇总后将所得资金汇回境内，委托中国结算公司划至境内证券公司结算备付金账户。 相关汇款行为

存在跨境转款成本，尤其在当日交易量很小的情况下，有可能导致当日每股股票对应的单位跨境转款成本达

到相对较高水平。 这些成本最终将由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交易的投资者承担，从而导致交易费用相应

增加。

（八）交易时间差异的风险

本次方案实施后，未来仍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交易的投资者，其交易时间和通过直接开立境外

Ｈ

股

账户的境外投资者的交易时间存在一定差异：

１

、

Ｈ

股交易时间为

５．５

小时

／

天，具体为上午

９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境内股票的交易时间为

４

小时

／

天，具体为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境内和香港两地公众假期不同。

（九）交易权利受限制风险

根据中国相关法规规定，目前境内居民不得直接购买境外股票。 因此在本次方案实施完成后，境内投资者

和境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仅拥有持有或卖出本公司

Ｈ

股股票的权利，其卖出本公司

Ｈ

股所得资金将被及时汇回

中国境内。 若以后相关法律法规允许境内居民认购境外股票，上述两类投资者将可以通过合资格券商买入或

卖出本公司

Ｈ

股股票。

非境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不受上述限制，可按一般

Ｈ

股交易规则买入或卖出本公司

Ｈ

股股票。

（十）不活跃账户风险

不活跃账户持有的

Ｂ

股股份或未参与申报现金选择权、 有效申报但未参与实施现金选择权的

Ｂ

股股份，将

会在本方案通过所有审批程序并实施完成后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

本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以上重大事项，并仔细阅读本方案有关章节；本方案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

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或部分比例指标与相关数值直接计算的结果在尾数上略有差异，这些差异

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释 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涵义：

丽珠集团

、

公司

、

本公司

、

上市公司 指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方案

、

本方案 指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方案

丽珠

Ｂ

股

、

Ｂ

股 指 丽珠集团发行的境内上市外资股

丽珠

Ａ

股

、

Ａ

股 指 丽珠集团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票

Ｈ

股 指 在香港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资股

健康元 指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诚实业 指 天诚实业有限公司

高瓴基金 指

ＧＡＯＬＩＮＧ ＦＵＮＤ

，

Ｌ．Ｐ．

高瓴资本 指

Ｈｉｌｌｈｏｕｓ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及其控制的基金

第一上海 指 第一上海证券有限公司

海滨制药 指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广州保科力 指 广州市保科力贸易公司

公司章程 指

《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Ａ＋Ｈ

）

财务顾问

、

国信证券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指定的香港合资格券商 指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指定

，

代表全体

Ｂ

股股东开立

Ｈ

股账户的符合香港法律

法规的香港证券公司

保荐人 指 国信证券

（

香港

）

融资有限公司

国信

（

香港

）

资管 指 国信证券

（

香港

）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保荐人香港法律顾问 指 普衡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律顾问

、

金杜律师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香港上市规则

》

指

《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股票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 指 境内股票经纪人提供的股票交易系统

境外证券公司交易系统 指 境外股票经纪人提供的股票交易系统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

亿元

第一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ＬＩＶＺＯ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Ｃ．

股票简称：丽珠集团、丽珠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１３

（

Ａ

股）、

２００５１３

（

Ｂ

股）

注册资本：

２９５

，

７２１

，

８５２．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朱保国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４００４０００３２５７１

公司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拱北桂花北路

１３２

号

董事会秘书：李如才

邮政编码：

５１９０２０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６

）

８１３５８８８

主营业务：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主要产品：丽珠得乐系列、参芪扶正注射液、抗病毒颗粒、丽申宝（尿促卵泡素）、康丽能（注射用头孢地嗪

钠）、丽福康（注射用伏立康唑）、丽珠威（盐酸伐昔洛韦片）、前列安栓、新瑙力隆（二维三七桂利嗪）、吉速星（甲

磺酸吉米沙星片）、壹丽安（艾普拉唑肠溶片）、贝依（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微球）、注射用鼠神经生长因子等药物

制剂；美伐他汀、普伐他汀、霉酚酸、头孢曲松、头孢呋辛、头孢地嗪、苯丙氨酸、万古霉素等原料药。 产品涉及化

学药品、生化药品、微生态制剂、中成药、化学原料药、诊断试剂等多个领域的数百个品种。

二、公司设立及股权重大变化情况

（一）公司设立及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１

、本公司前身为珠海经济特区丽珠医药发展有限公司，创立于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后更名为珠海经济特区丽珠医

药（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经营医药、保健品及卫生用品为主的中外合资企业；

２

、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珠海经济特区丽珠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经珠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１９９２

］

２９

号文、广东

省企业股份制试点联审小组和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１９９２

］

４５

号文批准，由澳门南粤（集团）有限公司、珠

海市信用合作联社、广东省制药工业公司、珠海市医药总公司、广州市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公司、中国银行珠海

信托咨询公司、珠海桂花职工互助会等七家单位作为发起人，以其拥有的原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产

折价入股，同时向境内法人和内部职工定向募集股份，改组为定向募集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３

年，经广东省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粤证监发字［

１９９３

］

００１

号文、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深人银复字［

１９９３

］第

２３９

号文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审字［

１９９３

］

１９

号文批准，本公司

Ｂ

股、

Ａ

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

后公司总股本

１６２

，

８８０

，

０００

股；

３

、

１９９４

年度，本公司召开第三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１９９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

本为基数，公司向发起人法人股股东和境内法人股股东以现金形式支付股息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３

元人民币，向境

内个人股股东和境外

Ｂ

股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红股。 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８４

，

４２１

，

８００

股；

４

、

１９９５

年度，经证监会证监发审字［

１９９４

］

３７

号文《关于珠海经济特区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配股

的复审意见书》批准，公司实施配股，配股比例为每

１０

股配

２．６５

股，实际配股数

１５

，

０００

，

６０７

股，配股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变更为

１９９

，

４２２

，

４０７

股；

５

、

１９９７

年度，经证监会证监上字［

１９９６

］

３８

号文《关于珠海经济特区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配股的

批复》和证监会证监国字［

１９９７

］

３

号文《关于珠海经济特区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Ｂ

股配股的批复》批

准，公司

Ａ

、

Ｂ

股分别实施配股，其中：

Ａ

股配股数量为

２７

，

５８７

，

３２２

股，

Ｂ

股配股数量为

１９

，

１９９

，

４００

股，配股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２４６

，

２０９

，

１２９

股；

６

、

１９９７

年度，公司召开第七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以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的总股本为基数，公司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转增

５９

，

８２６

，

３５３

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

为

３０６

，

０３５

，

４８２

股；

７

、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股权分置改革

Ａ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议案》；经商务部商资批〔

２００６

〕

１５２９

号文《商务部关于同意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股权变更等事项的批复》批准，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

Ａ

股流通股股东持有的每

１０

股股票获

得由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１

股对价股票，非流通股东向

Ａ

股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总额为

１１

，

５６７

，

２３１

股，公司非

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性质变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８

、为保护公司

Ｂ

股投资者利益，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

Ｂ

股）股份的议案》；经商务部商资批【

２００８

】

１２２０

号文《关于原则同意丽珠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境内上市外资股相应减资的批复》 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珠海市中心支局珠汇复 ［

２００８

］

２９

号文

《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购汇回购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的批复》批准，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正式实施

回购，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日），公司累计回购了

１０

，

３１３

，

６３０

股

Ｂ

股，成为国内首家成功实施

Ｂ

股回购的上市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回购股份的注销事宜，公司

总股本减少

１０

，

３１３

，

６３０

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３０６

，

０３５

，

４８２

元减少至

２９５

，

７２１

，

８５２

元。

截至本方案公告日，公司股本仍为

２９５

，

７２１

，

８５２

股。

（二）最近三年控制权变动情况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健康元直接持有公司

２６．２１０５％

的股份，通过子公司天诚实业和滨海制药分别间接持

有公司

１５．０６０７％

和

１．９９２７％

的股份，并通过协议受让广州保科力持有的公司

２．０４９０％

的股份，直接、间接持有及

控制公司

４５．３１２９％

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期间， 天诚实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共计增持

公司

Ｂ

股

１

，

４７０

，

３４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０．４９７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期间， 天诚实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共计增

持公司

Ｂ

股

４

，

６５１

，

９７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７３１％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健康元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４７．３８３２％

的股份，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综上所述，最近三年公司控股股东均为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发生变更。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朱保国先生，最近一年未发生变更。

（三）公司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

Ｂ

股股东的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为

２９５

，

７２１

，

８５２

股，其中

Ａ

股

１８３

，

７２８

，

４９８

股，

Ｂ

股

１１１

，

９９３

，

３５４

股。 公司前

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

股

）

股份种类 持股比例

１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７７

，

５１０

，

１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２１０５％

２

天诚实业有限公司 外资股东

５０

，

６６０

，

０５２

境内上市外资

股

１７．１３１０％

３ ＧＡＯＬＩＮＧ ＦＵＮＤ

，

Ｌ．Ｐ．

外资股东

１０

，

７６７

，

７７７

境内上市外资

股

３．６４１２％

４

第一上海证券有限公司 外资股东

１０

，

７３１

，

１０４

境内上市外资

股

３．６２８８％

５

中国农业银行

－

鹏华动力增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９

，

１９９

，

９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１１１０％

６

广州市保科力贸易公司 其他

６

，

０５９

，

４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４９０％

７

中国工商银行

－

嘉实策略增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６

，

０００

，

９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２９３％

８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其他

５

，

８９２

，

９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９２７％

９

中国农业银行

－

长城安心回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２７５％

１０

中国银行

－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５

，

２８３

，

６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８６７％

注：

１

、 天诚实业有限公司及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均为健康元直接及间接拥有

１００％

权益的控股子公

司；

２

、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２

日，广州市保科力贸易公司通过协议将其持有的本公司境内法人股全数直接转让、托管及质

押给健康元。

上述前十大股东中，除广州市保科力贸易公司持有的

６

，

０５９

，

４２８

股股份设定质押和冻结外，其他股东所持

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冻结的情形。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号，公司

Ｂ

股为

１１１

，

９９３

，

３５４

股，其中前十大

Ｂ

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

（

股

）

占公司

Ｂ

股总

股数的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

例

１

天诚实业有限公司 外资股东

５０

，

６６０

，

０５２ ４５．２３４９％ １７．１３１０％

２ ＧＡＯＬＩＮＧ ＦＵＮＤ

，

Ｌ．Ｐ．

外资股东

１０

，

７６７

，

７７７ ９．６１４７％ ３．６４１２％

３

第一上海证券有限公司 外资股东

１０

，

７３１

，

１０４ ９．５８１９％ ３．６２８８％

４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外资股东

１

，

６１０

，

７２２ １．４３８２％ ０．５４４７％

５

ＧＵＯＴＡＩＪＵＮ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外资股东

１

，

５２９

，

８７９ １．３８７５％ ０．５１７３％

６ ＳＵ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外资股东

１

，

３８８

，

３１８ １．２３９６％ ０．４６９５％

７

孙慧明 外资股东

１

，

１８９

，

５７１ １．０６２２％ ０．４０２３％

８

国元证券经纪

（

香港

）

有限公司 外资股东

８１４

，

６９２ ０．７２７４％ ０．２７５５％

９

Ｔａｉｆｏｏｋ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Ｃｌｉｅｎｔ

外资股东

７７１

，

４６５ ０．６８８８％ ０．２６０９％

１０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ＥＸＡＳ

（

ＴＲＶＲ

）

外资股东

６９４

，

１５４ ０．６１９８％ ０．２３４７％

上述前十名

Ｂ

股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冻结的情形。 其中， 第一上海证券有限公司、

ＧＵＯＴＡＩＪＵ－

ＮＡ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及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有限公司均非公司

Ｂ

股股份的

实益持有人。

三、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产品涉及化学药品、生化药品、微生态制剂、中成药、化学

原料药、诊断试剂等多个领域的数百个品种，其中消化道用药、辅助抗肿瘤用药和抗感染用药为三大优势品

种，生殖用药（促性激素）近年也成为主要的利润来源之一。

公司主要产品有丽珠得乐系列、参芪扶正注射液、抗病毒颗粒、丽申宝（注射用尿促卵泡素）、康丽能（注射

用头孢地嗪钠）、丽福康（注射用伏立康唑）、丽珠威（盐酸伐昔洛韦片）、前列安栓、新瑙力隆（二维三七桂利嗪胶

囊）、吉速星（甲磺酸吉米沙星片）、壹丽安（艾普拉唑肠溶片）、贝依（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微球）等药物制剂；美

伐他汀、普伐他汀、霉酚酸、头孢曲松、头孢呋辛、头孢地嗪、苯丙氨酸、万古霉素等原料药。

公司技术力量雄厚，装备优良，工艺先进，生产水平和质量水平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公司主要产品大类如

下：

１

、制剂药

（

１

）化学及生物制剂药。 目前公司拥有消化道、抗生素、心脑血管类和促性激素类等几大类化学及生物制

剂药品种，在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和泌尿系统等领域也有产品覆盖，但规模相对较小。

抗微生物药是公司主要产品之一，涉及头孢类、大环内酯类、抗真菌类抗生素等。

２０１１

年，公司抗微生物药

物销售规模达

３

亿元，其中入选国家医保产品

６２

个。 目前，公司正在推广的新产品包括吉米沙星、伏立康唑等，

其中吉米沙星是国家

１．１

类新药，其和伏立康唑均新入选

２００９

版医保目录乙类品种，这有助于上述药品在医院

市场的推广。

消化道药是公司的拳头产品之一，产品“丽珠得乐”系列在全国消化道领域制剂产品中具有较高的品牌知

名度，

２０１１

年市场占有率为

２３．３４％

，位居同类药物首位，并成功入选

２００９

年版《国家基本药物名录（基层部分）》。

近年来“丽珠得乐”系列一直保持了过亿元的销售收入，

２０１１

年销售收入达到

１．０９

亿元。

２００８

年公司成功推出以

治疗十二指肠溃疡为适应症的的国家

１．１

类新药———艾普拉唑， 进一步巩固公司在消化道治疗领域的优势地

位。

依靠多年的积累和发展，目前公司生殖领域用药的销售规模名列行业前三，并且打破了国外大企业的技

术壁垒和产品垄断，是在该领域唯一能与外国医药企业抗衡的中国本土企业。 特色产品包括尿促卵泡素、尿促

性素和绒促性素，其中注射用尿促卵泡素（

ＦＳＨ

，商品名“丽申宝”）建立了独有的

ＬＨ

单抗亲和层析技术，成为国

内最早开发该项纯化技术并获得生产批件的企业，产品纯度达

９５％

以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此外，公司在心血管、泌尿系统等领域也有一些普药品种，

２０１１

年上述品种销售收入合计约

２．５４

亿元，规模

相对较小。

２００９

年，公司通过收购获得了抗精神分裂症药物哌罗匹隆和抗抑郁症药物氟伏沙明，从而进入精神

神经药物领域，精神类药品后续发展空间较大。

（

２

）中成药。 目前公司中成药产品包括参芪扶正注射液、抗病毒颗粒、前列安栓、血栓通等。

参芪扶正注射液是公司研制的国家二类中药新药， 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后批准的第一个、也

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中药大输液新品种，其功效为益气扶正，用于肺癌、胃癌的辅助治疗。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参芪扶正

注射液荣获

２００９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２０１１

年，参芪扶正注射液销售收入达

６．２６

亿元，在抗肿瘤中成药

市场份额中位列前茅。

２

、诊断试剂

目前公司拥有的部分诊断试剂产品主要为代理进口品种，但自身也拥有成熟的酶联免疫诊断试剂系列产

品，其中自产酶免艾滋病检测试剂连续九年被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考评为前两名，其中六年为第一名。 近年

来公司加大了对该类产品的研发力度，自产金标、光学发光等新试剂的销售比例在不断扩大。

３

、原料药

目前公司原料药主要包括头孢系列原料药、他汀系列原料药以及部分其他类原料药，原料药生产装备水

平和生产质量管理水平已达国内中上等，其中洛伐他汀和盐霉素生产线已通过美国

ＦＤＡ

认证；普伐他汀、硫酸

粘菌素生产线通过欧盟

ＣＯＳ

认证；阿卡波糖生产线取得美国

ＤＭＦ

登记号；霉酚酸生产线取得美国、加拿大

ＤＭＦ

登记号。

（二）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近三年及一期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合并报表）如下：

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２

，

９０９

，

０１４

，

２８９．５６ ３

，

１６２

，

９１５

，

２９４．５０ ２

，

７２６

，

７１８

，

８９５．６１ ２

，

５９５

，

８４７

，

０５２．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３４３

，

６３０

，

８６１．８７ ３５９

，

３６９

，

８８０．９４ ４１８

，

１８０

，

８３１．０６ ４８１

，

５７８

，

２４９．７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５２９

，

２１９

，

２７６．５１ ７０８

，

２０１

，

３３６．５８ ６３３

，

２９６

，

３０７．９１ ４９４

，

８７７

，

０９９．１９

资产总额

５

，

４６３

，

６０２

，

５４７．１９ ４

，

６０２

，

９０８

，

９８１．７４ ３

，

６６１

，

９９１

，

６２７．９５ ３

，

１２４

，

３７６

，

７８４．７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２

，

９１７

，

５５３

，

５９７．５３ ２

，

８４３

，

１６９

，

７０６．２０ ２

，

５１７

，

４３８

，

１１０．２４ ２

，

１４９

，

０８４

，

８３６．０３

股本

２９５

，

７２１

，

８５２．００ ２９５

，

７２１

，

８５２．００ ２９５

，

７２１

，

８５２．００ ２９５

，

７２１

，

８５２．００

２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１．１６ １．２２ １．４１ １．６１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１．１６ １．２２ １．４１ １．６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９３％ １３．４１％ １７．９４％ ２４．９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４１％ １２．７５％ １６．８３％ ２１．０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１．７９ ２．３９ ２．１４ １．６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９．８７ ９．６１ ８．５１ ７．２７

注：上述数据来源于本公司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２

年

３

季度报告，其中

２０１２

年

３

季度财务报告未经

审计。

四、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法定代表人 朱保国

营业执照号

４４０３０１５０１１２６１７６

注册资本

１

，

５４５

，

８３５

，

８９２

元

实收资本

１

，

５４５

，

８３５

，

８９２

元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郎山路

１７

号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

经营范围

中成药

、

化学原料药

、

化学药制剂

、

抗生素原料药

、

抗生素制剂

、

食品

、

保健食品

、

化妆品的研发

（

不含

国家保护资源的中药材

、

中成药秘方产品的研发

）、

批发

、

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

（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

理商品

，

涉及配额

、

许可证管理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

，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

卫生许可

证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４

日止

；《

药品经营许可证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止

）；

普通货运

（《

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止

）

健康元于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０

，股票简称“健康元”。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朱保国先生，中国国籍，不具有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注：刘苗与朱保国系母子关系，朱保国与刘广霞系夫妻关系。

第二节 本次方案概况

一、本次方案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拟申请将已发行的

１１１

，

９９３

，

３５４

股境内上市外资股（

Ｂ

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到香港联交所主

板上市及挂牌交易，变更为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 本次方案不涉及发行新股事宜。

为充分保护

Ｂ

股股东的合法权益， 并为实施本次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

板上市及挂牌交易之目的，公司将安排第三方向全体

Ｂ

股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原持有公司

Ｂ

股股份的投资者，

可在指定时间选择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以将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丽珠

Ｂ

股转让给提供现金选择权的第三方；

也可选择继续持有并保留至股票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其继续持有的

Ｂ

股股份性质将变更为

Ｈ

股。

在现金选择权实施的相关公告公布的申报期内， 拟行使现金选择权的

Ｂ

股股东可按规定的方式及程序申

报现金选择权。 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交易的股份必须具有足够的流通性，《香港上市规则》要求寻求上市的股份

必须存在一个公开市场。 如果现金选择权行权比例过高导致流通性过低、公众持股量不足，公司可能无法满足

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要求。 《香港上市规则》规定，上市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必须由公众人士持有。

目前，公司

Ｂ

股总数为

１１１

，

９９３

，

３５４

股（占总股本

３７．８７％

），扣除非公众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健康元之香港全

资子公司天诚实业所占

Ｂ

股

５０

，

６６０

，

０５２

股后，

Ｂ

股公众持股数为

６１

，

３３３

，

３０２

股（占总股本

２０．７４％

）。公司拟向香港

联交所申请公众持股量不低于

２０％

的豁免。

公司非公众股股东天诚实业、 公司公众股股东高瓴基金和

ＳＵＮＰＬ

已承诺放弃行使现金选择权并在公司董

事会方案公布至现金选择权实施完成前不购买或出售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包括

Ａ

、

Ｂ

股）。根据目前公司

Ｂ

股公众

持股量以及承诺放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

Ｂ

股数量， 为本次方案提供现金选择权的第三方高瓴资本和国信 （香

港）资管已承诺提供合计

１２

亿港元的行权资金。

公司

Ｂ

股股东须在申报期内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有效申报的

Ｂ

股股份可以获得由现金选择权提供方按本

方案中约定的价格支付的现金对价，未在规定期间内申报的现金选择权将作废。 具体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

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现金选择权申报和结算方法将另行公告。 若投资者未参与申报现金选择权或申报无效，

其所持

Ｂ

股股份将会在本方案通过所有审批程序并实施完成后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及挂牌交易。

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 本方案中的现金选择权将不予实施， 方案终止，

Ｂ

股将继续于深交所

Ｂ

股市场交

易：（

１

）香港联交所未批准公司公众持股量不低于

２０％

的豁免申请；（

２

）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导致前三名公众股

东合计持股比例超过公众持股量的

５０％

或在香港开户的境外公众股股东人数少于

３００

人；（

３

） 本方案未获得所

需要的股东大会批准或中国证监会、香港联交所及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的核准或批准（如需）。

若申报期结束后并未出现上述情况，现金选择权将进行清算交收。 即于申报期内有效申报的

Ｂ

股股东将获

得由现金选择权提供方按本方案中约定的价格支付的现金对价， 具体行权价格在公司

Ｂ

股股票停牌前一交易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收盘价

２８．３０

港元

／

股的基础上溢价

５％

，确定为

２９．７２

港元

／

股。

公司

Ｂ

股股东现金选择权方案的详细安排（包括但不限于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现金选择权申报和结算的

方法等）将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现金选择权方案实施完成后，全体

Ｂ

股股东持有的

Ｂ

股股份，将由公司董事会授权的名义持有人代表全体

Ｂ

股股东适时在公司董事会指定的香港合资格券商开立

Ｈ

股账户 （该账户仅用于为投资者办理代理交易和登记

结算使用），同时将托管公司

Ｈ

股股份及办理相关事项（具体操作细则及相关方的权利义务安排将另行公告）。

资料齐全的境外投资者在公司

Ｈ

股完成登记后，可将其所持

Ｈ

股股票转出至自身已有的

Ｈ

股账户；也可向

香港合资格券商或其他境外证券公司申请开立独立的

Ｈ

股账户，并将其所持

Ｈ

股股票转出至新开立的

Ｈ

股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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